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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的通知于 2017 年 8月 3日发出，会议于 2017年 8月 9日 9时以现场方式召

开，应到监事 3人，实到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元海先生主持。会议的出席

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青岛利群

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 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十二个月。本

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租赁黄岛区灵山卫社区购物中心项目的议案》 

根据企业发展规划和公司业务发展要求，公司拟向青岛金磊德信置业有限公

司租赁位于黄岛区灵山卫镇灵海路和八号路十字路口东南角的购物广场，用于商



业经营，项目定位多功能社区购物中心，涵盖大型超市、百货、餐饮、电影院、

儿童娱乐等业态，建筑总面积不少于 26000平方米，租赁方式：整体租赁，六个

月装修免租期。租期：二十年，租金合计约 9865.725万元。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基本条款的前提下与青岛金磊德信置业有限公

司协商签订房屋及设备租赁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工程项目代建合同的议案》 

公司拟与关联方青岛德源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工程项目代建合同，委托其对

公司黄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购物中心及商业综合体项目进行工程代建，负责该

项目的建筑工程及配套等所有由公司投资的工程项目（包括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代建管理期限：自 2017 年 8月至 2021年 12 月。根据项目概算总投资 15亿元计

算，代建总费用未税金额 2830.19 万元，含税金额 3000 万元，实际金额按实际

投资及工程建设决算费用收取。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主席赵元海先生为青岛

德源泰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需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 年 8月 9日 

 

 


